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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時 

地  點：總行 14 樓大禮堂（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506號） 

出   席：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股數合計 751,254,722 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扣除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無表決權之股數後)1,146,234,265之 65.54 %，已逾

法定開會股權。 

主    席：戴董事長 誠志                                       紀 錄：白景竹 

列    席：蔡副董事長 炅廷、簡總經理 世鉅、陳獨立董事 銘泰（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許律師 良宇、胡會計師 子仁（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宣布開會：大會報告出席及委託出席已超過法定股權數，本次會議依法成立，主席宣布會議

開始。 

主席致詞：（略） 

壹、報告事項： 

一、 105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 

二、 105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 

三、 105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2頁）。 

股東發言摘要： 

出席編號 1008股東感謝公司經營團隊及全體員工努力去年創造每股 4.17元不

錯成績，但就公司股利發放金額偏低、積極處分承受擔保品的方法、庫藏股及

年報揭露研發其他費用等事發言。 

出席編號 1012就公司員工酬勞分配、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增加金額、逾放比率

目標調高等事發言。 

出席編號 1007就公司呆帳提列、存放比率等事發言。 

以上股東發言經主席及主席指定相關人員依照法令規定予以說明答覆。 

 

貳、承認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105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承認。 

說  明：本公司 105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簽證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並請審計委員會出具審查報告書。(詳附件) 

股東發言摘要： 

出席編號 1008股東就公司裁罰案、保代合併、作業風險計提資本、承受擔保

品減損提列及其他營業費用等事發言。 

出席編號 1012股東就公司揭露透過損益公允價值衡量之資產明細表及備供出

售資產明細表等事發言。 

出席編號 1007股東就實施庫藏股資訊等事發言。 

以上股東提問經主席及主席指定相關人員依照法令規定予以說明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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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750,072,867權；贊成權數

714,890,654 權(含電子投票 225,862,771 權)，占總權數 95.30％；反對權數

28,282 權(含電子投票 28,282 權)，占總權數 0％；無效、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5,153,931權(含電子投票 34,259,822權)，占總權數 4.68％。贊成權數超過

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105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5年度稅後盈餘 4,781,458,211元，除依銀行法規定 30%之法定

盈餘公積 1,434,437,463元及金管銀法字第 10510001512號函規定 0.5% 

之特別盈餘公積 23,907,291元外，其可供分配之未分配盈餘(含以前年度

未分配盈餘數)為 11,648,215,144元，擬按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每股配發

現金股利 1.5元，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另訂之。 

(二)嗣後如因本公司買回庫藏股等因素，影響現金股利分配基準日流通在外股

份數量，致股東配息比例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三)盈餘分配表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金額 

期初累積未分配盈餘   8,858,945,619  

減：庫藏股註銷成本 
 

(514,412,658) 

減：精算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19,431,274)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4,781,458,211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30%)   (1,434,437,463)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3,907,291) 

可供分配盈餘   11,648,215,144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1.5元) (1,719,351,398) (1,719,351,398) 

累積未分配盈餘   9,928,863,746  

附註: 

1.本次盈餘分配數額以民國 105年度為優先。 

2.截至 106.2.24止，流通在外股數為 1,146,234,265股。 

(四)評估此次派發現金股利對資本適足率的影響，若以 106年 1月財務數字為 

基礎試算，資本適足率為 14.88%，仍可為穩定之水準。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750,072,867權；贊成權數

714,829,673權(含電子投票 225,801,790權)，占總權數 95.30％；反對權數

187,226權(含電子投票 187,226權)，占總權數 0.02％；無效、棄權及未投票

權數 35,055,968權(含電子投票 34,161,859權)，占總權數 4.67％。贊成權

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  由：修訂本公司章程案，提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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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一)配合本公司規劃申請兼營人身保險代理人業務暨財產保險代理人業務，新

增本公司業務項目。擬修訂本公司章程第十條條文，新增第十三款及第十

四款。 

(二)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本公司之業務如下： 
一、收受支票存款。 
二、收受其他各種存款。 
三、發行金融債券。 
四、辦理短期、中期及長期

放款。 
五、辦理票據貼現。 
六、投資任何事業股票以外

之有價證券。 
七、辦理國內、外匯兌。 
八、辦理商業匯票承兌。 
九、簽發國內、外信用狀。 
十、辦理國內、外保證業務。 
十一、代理收付款項。 
十二、辦理與前列各款業務

有關之倉庫保管及代

理服務業務。 
辦理人身保險代理人

業務。 

十四、辦理財產保險代理人

業務。 

十五、經政府許可辦理之其

他業務。 

第 十 條 
本公司之業務如下： 
一、收受支票存款。 
二、收受其他各種存款。 
三、發行金融債券。 
四、辦理短期、中期及長期

放款。 
五、辦理票據貼現。 
六、投資任何事業股票以外

之有價證券。 
七、辦理國內、外匯兌。 
八、辦理商業匯票承兌。 
九、簽發國內、外信用狀。 
十、辦理國內、外保證業務。 
十一、代理收付款項。 
十二、辦理與前列各款業務

有關之倉庫保管及代

理服務業務。 
十三、經政府許可辦理之其

他業務。 
 

 

 
 

一、 本條修正。 
二、 配合保險法修正第 8條之 1

規定，銀行得兼營保險代理

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本公

司規劃申請兼營人身保險

代理人業務暨財產保險代

理人業務，爰於本條新增第

13款「辦理人身保險代理人
業務」及第 14款「辦理財
產保險代理人業務」。 

三、 配合前述新增第 13款及第
14款規定，原第 13款「經
政府許可辦理之其他業務」

依序調整為第 15款。 

第卅七條： 
本章程依據台南區合會儲蓄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次修正

章程修正，訂立於中華民國

六十六年十一月廿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

七年三月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

八年三 月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

第卅七條： 
本章程依據台南區合會儲蓄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次修正

章程修正，訂立於中華民國

六十六年十一月廿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

七年三月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

八年三 月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六十

增列修正日期 

十四、

十三、十三、

十五、十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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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三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年三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一年二月廿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二年三月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三年四月廿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四年三月廿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五年三月廿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

十六年三月廿七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

十七年三月卅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

十八年三月十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

十九年三月廿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年三月廿六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一年三月廿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二年三月廿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三年三月廿三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四年三月廿七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五年三月廿一日。 

第二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六年三月廿五日。 

第二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七年三月廿六日。 

九年三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年三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一年二月廿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二年三月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三年四月廿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四年三月廿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

五年三月廿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

十六年三月廿七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

十七年三月卅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

十八年三月十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

十九年三月廿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年三月廿六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一年三月廿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二年三月廿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三年三月廿三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四年三月廿七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五年三月廿一日。 

第二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六年三月廿五日。 

第二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七年三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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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九年四月廿七日。 

第二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一年六月四日。 

第二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五月廿七日。 

第二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六月廿三日。 

第二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一月廿九日。 

第二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卅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六月四日。 

第卅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百年六月九日。 

第卅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卅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二年六月廿四日。 

第卅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六月 廿 日。 

第卅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五年五月十八 日。 

第卅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六年五月十七日。 

第二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九年四月廿七日。 

第二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一年六月四日。 

第二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五月廿七日。 

第二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六月廿三日。 

第二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一月廿九日。 

第二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卅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六月四日。 

第卅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百年六月九日。 

第卅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卅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二年六月廿四日。 

第卅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六月 廿 日。 

第卅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五年五月十八 日。 

 

股東發言摘要： 

出席編號 1012股東就公司章程第 10條規定發言，經主席及主席指定相關人員

依照法令規定予以說明回覆。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750,072,867權；贊成權數

714,961,734權(含電子投票 225,933,851權)，占總權數 95.31％；反對權數

29,274權(含電子投票 29,274權)，占總權數 0％；無效、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5,081,859權(含電子投票 34,187,750權)，占總權數 4.67％。贊成權數超過

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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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公決。 
說  明：(一)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9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號令新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
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二)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如
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本行取得或處分資

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他

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

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

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

計委員會。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

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行從事重大資產或衍生

性商品交易，應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

員會之決議。 

  上述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 

第六條 本行取得或處分資

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他

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

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

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

計委員會。 

  本行已設置獨立董事者，

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

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行從事重大資產或衍生

性商品交易，依規定應經

董事會通過者，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

員會之決議。 

  上述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及全體董事，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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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本行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

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

定： 

     (第一至四款 略) 

第八條 本行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

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

定： 

     (第一至四款 略) 

考量原條文意旨僅為政府

機關，又與中央及地方政府

機關所為取得或處分資產

之交易，其價格遭操縱之可

能性較低，爰得免除專家意

見之取得，酌修第一項文

字。 

第十條 本行取得或處分會

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

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 

修正理由同第八條。 

第十三條 本行向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

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通過，再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第一至七款 略)  

(第二項 略)  

第十三條 本行向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

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

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通過，再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第一至七款 略) 

(第二項 略)  

第一項所稱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係指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規定，經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許可，以經營證券投資信

託為業之機構所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爰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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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第四項 略) 

本行已設置獨立董事者，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第四項 略) 

第十八條 本行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

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

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

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但本行合併其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

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

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理性意見。 

 

第十八條 本行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

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

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

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 

考量公司依企業併購法合

併其百分之百投資之子公

司或其分別百分之百投資

之子公司間合併，其精神

係認定類屬同一集團間之

組織重整，應無涉及換股

比例約定或配發股東現金

或其他財產之行為，爰放

寬該等合併案得免委請專

家就換股比例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 

第二十六條 本行取得或處

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

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第二十六條 本行取得或處

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

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一、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理由

同第十三條。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屬公司進行日常

業務所必須之項目，考

量規模較大之公司，如

公告申報標準過低將導

致公告申報過於頻繁，

降低資訊揭露之重大性

參考，爰修正現行第一

項第四款第四目，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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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金額達本行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

類屬供營業使用之機

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並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金額達本行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台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轉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

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

於海內外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所為之有價證券

買賣，或證券商於

初級市場認購及依

規定認購之有價證

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贖回國內貨幣市

場基金。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以上之公開發行

司，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之公告標準

提高為交易金額新臺幣

十億元，並移列第一項

第四款。 

三、現行第一項第四款第五

目移列第一項第五款，

現行第一項第四款移列

第一項第六款。 

四、修正現行第一項第四款

第二目規定，並移列第

一項第六款第二目： 

(一)鑑於以投資為專業者

於國內初級市場取得

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

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

般金融債券，屬經常

性業務行為，且主要

為獲取利息，性質單

純，另其於次級市場

售出時，依現行規範

無需辦理公告，基於

資訊揭露之效益與一

致性之考量，排除公

告之考量適用範圍，

又依據銀行發行金融

債券辦法第二條第一

項規定，前開未涉及

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

尚不包含次順位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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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上。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

海內外證券交易所

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所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或於國內初級

市場認購募集發行

之普通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一般金

融債券，或證券商

因承銷業務需要、

擔任興櫃公司輔導

推薦證券商依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

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

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

累積）同一開發計畫

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

累積）同一有價證券

之機器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易金額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

方式計算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

性質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

累積）同一開發計畫

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

累積）同一有價證券

之金額。 

前二項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處理準則規定

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本行應按月將本公司

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債券。 

(二)另證券商因承銷業務

需要或擔任輔導推薦

興櫃公司登錄興櫃之

證券商時，依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規定認購該

興櫃公司未掛牌有價

證券，亦排除公告之

適用範圍。 

五、現行第一項第四款第三

目修正理由同第十三

條，並移列第一項第六

款第三目。 

六、另參考第二十七條有關

公司辦理公告申報後內

容如有變更應於二日內

公告之規定，明定公司

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

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爰修正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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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準則規定公告

部分免再計入。 

本行應按月將本公司

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

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

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本行依規定應公告項

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

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

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本行取得或處分資產，應

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

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

保存五年。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

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本行依規定應公告項

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

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本行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

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

簿、估價報告、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

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

少保存五年。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750,072,867權；贊成權數
714,961,734權(含電子投票 225,933,851權)，占總權數 95.31％；反對權數
37,237權(含電子投票 37,237權)，占總權數 0％；無效、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5,073,896權(含電子投票 34,179,787權)，占總權數 4.67％。贊成權數超過
法定數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肆、選舉事項                                                  
案  由：選舉本公司第十四屆董事(含獨立董事)。                提案單位：董事會 

 說  明：(一)本公司第十三屆董事任期於 106年 6月 19日屆滿，擬於本次股東常會改

選全體董事。 

(二)依照本公司章程第 20條、第 20條之 1 規定及 106年 2月 24日第 67次董

事會決議，擬選出董事 7 人，其中獨立董事為 3 人；獨立董事、董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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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候選人提名制，獨立董事之選任，需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

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之規定，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

並分別計算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分別當選名額。 

(三)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詳議事手冊第 52頁)。 

(四)新任董事之任期自民國 106 年 5 月 17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5 月 16 日止，

任期三年。 

選舉結果： 
董事 4名，當選名單如下表： 

次序 戶號 股東姓名 當選權數 備  註 

1 154310 天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戴誠志 1,040,402,928 當選董事 

2 154310 天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蔡炅廷 866,722,658 當選董事 

3 154310 天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王獻聰 723,226,728 當選董事 

4 154310 天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莊進忠 659,949,068 當選董事 

獨立董事 3名，當選名單如下表： 

次序 身分證字號 股  東  姓  名 當選權數 備  註 

1 D101****** 陳   銘   泰 481,559,228 當選獨立董事 

2 Q121****** 許   智   傑 481,452,018 當選獨立董事 

3 E100****** 陳   肇   隆 481,444,548 當選獨立董事 

 

 

伍、臨時動議： 

    出席編號 1012股東就公司章程第十條第 6款是否提案修改、公司年報、財務報告揭露備

供出售金融資產明細內容等事發言。 

    出席編號 1008股東就公司併購與被併購等事發言。 

以上股東提問經主席依照法令規定予以說明答覆後未成案。 

 

陸、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實際發言情形以現場錄音錄影為準) 

 

主 席：戴 誠 志                                         紀錄：白 景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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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 

綜觀民國 105 年，全球經濟持續回溫，國內 GDP 成長率由 104 年 0.7%提升至 105 年 1.4%。

台灣這波的經濟復甦，主要受惠於美國經濟重新加速，歐元區經濟表現逐漸改善，且中國經

濟維持穩定，加上國際油價及原物料價格持續回穩，推升我國貿易表現。本行在客戶及股東

的支持、全體員工共同努力下，獲利能力較去年成長。展望新的一年，仍將堅持健全財務結

構，強化獲利能力，簡化作業流程，提供更多元、創新的業務，服務客戶。茲將本行 105 年

度之營業結果、106 年度營業計劃概述如下： 

壹、105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一、經營策略實施成果 

1、獲利能力：本行 105 年度累計稅後盈餘為 47.8 億元、稅後資產報酬率為 1.99%。 

2、資產品質：在審慎的風險管理與授信政策下，本行資產品質持續維持一定水準，截

至 105 年底，逾放比率 0.02%，呆帳覆蓋率 6,660.45%，優於同業平均。 

3、資本水準：截至 105 年底止，資本適足率為 16.09%，第一類資本比率為 15.44%。 

4、經營績效獲肯定：本行致力於提昇經營體質與獲利能力，獲惠譽國際信用評等公司

評定本行國內長期評等為「A+(twn)」，展望為「穩定」。 

5、得獎榮耀：本行獲國際雜誌『WORLD FINANCE』及『GLOBAL BANKING & 

FINANCE REVIEW』評選為臺灣最佳財富管理銀行；在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上，獲

得 105 年天下企業公民獎「中堅企業組」第六名，105 年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為上

市公司前 6%-20%之公司，及 105 年台電全民節電運動-中小企業節能競賽活動非製

造組「甲等獎」。 

二、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及獲利能力分析 

1、總存款餘額 1,738 億元 

2、總放款餘額 1,263 億元 

3、利息淨收益：4,903,021 仟元 

4、利息以外淨收益：2,621,738 仟元 

5、呆帳費用：111,058 仟元 

6、營業費用：1,833,880 仟元 

7、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5,579,821 仟元 

8、本期稅後淨利：4,781,458 仟元 

9、每股盈餘：4.17 元 

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行針對每日總體經濟、金融情勢與法令變化，設有專責部門負責蒐集與分析，以

瞭解對於本行業務與發展之影響。另外，亦鼓勵同仁加強業務創新與研究，並主動提出

各項改善方案，以順應市場發展與客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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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6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及重要經營政策 

1、組織變革在地經營 

(1) 持續檢視營業單位經營績效及區域發展前景，調整分行經營型態，推出數位分

行，積極透過虛實通路整合，提供客戶多元的金融環境，提高分行通路效益。 

(2) 強化各級主管領導職能及管理技巧，建立平行代理制度，加速儲備接班人能力

培養。 

(3) 強化分行各項經辦專業能力及提升作業正確率，循環開辦行內訓練課程，並擴

大理財主管職能。 

2、品質提升重視風控 

(1) 積極輔導分行對延滯案件的催理及管理，以抑制預期放款之新增，並積極處理

本行承受擔保品。 

(2) 落實以風險為導向之查核基礎，加強辦理查核風險較高之營業單位及業務，強

化稽核人員查核深度。 

(3) 持續檢視本行關鍵風險管理指標及風險胃納妥適性，修訂風險定價、擔保品鑑

估辦法，以因應市場變化，提升資產品質。 

3、數位金融創造商機 

(1) 打造優質友善國際匯款環境，針對本行國際匯款業務，推出快速匯款功能，提

供全天候無時差的服務。 

(2) 推動綠色金融，在實體通路交易中融入數位元素，結合行動科技，以提升本行

金融專業形象，進而提升客戶滿意度。 

(3) 強化社群媒體之經營，提供客戶最新的第一手資訊，加強與客戶間的關係維繫。 

4、流程簡化提升效率 

(1) 持續評估、檢討、修正本行規章辦法及書類表格，並研發產製報表及檢核機制，

加強資料內容正確性、提升報送效率，以降低作業成本及風險。 

(2) 持續研擬改進放款審核流程，以增加營業單位競爭力。 

(3) 在提供金融服務的過程中實踐環保理念，推行 e 化以達到無紙化的目標。 

5、調整結構強化獲利 

(1) 加強與關係企業間的共同行銷，並輔導員工轉型為全員行銷，以提升理財手續

費收入。 

(2) 善用預算考核，引導營業單位積極拓展各項重點業務。 

(3) 擴大存放利差，提升手續費收入比重，落實撙節營業費用，增益營收。 

二、預期營業目標 

本行 106 年度各項預期營業目標如下： 

1、台外幣總存款餘額：1,764 億元。 

2、台外幣總放款餘額：1,369 億元。 

3、逾放比率：0.03%。 

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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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本行面臨國內外金融環境的變化，有幸獲得眾多忠實客戶、股東的支持，在全

行上下一致努力下，已展現經營成果，謹此致謝。客戶的信賴與支持是本行不斷追求超越自

我的原動力，未來亦將秉持以客為尊、客戶至上的精神，提供最佳的產品與服務，並盡全力

為股東創造最大利益，打造不一樣的銀行。 

 

 

 

                                            董事長：戴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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